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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防部監督部分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下稱中科院）係依據 103 年 1 月 29 日公布之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

條例及行政院 103 年 4 月 1 日院授人綜字第 1030027822 號令，於 103 年 4 月 16 日成立，監督機

關為國防部。業務範圍包括：（一）國防科技及主要武器裝備之研究發展、生產製造及銷售；（二）

軍民通用科技之研究發展、生產製造及銷售；（三）國內外科技之合作、資訊交流及推廣；（四）國

內外科技之技術移轉、技術服務及產業服務；（五）國防科技人才之培育；（六）重要國防軍事設施

工程；（七）配合國防部重大演訓及戰備急需之事項；（八）其他與中科院設立目的相關之事項等。

該院 112 年度執行成果及收支決算報告，業經該院委任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許新民會計師查核

簽證，提出查核報告，於 113 年 2 月 21 日提經該院第 4屆第 4次董事會議審議，並經監事通過後，

依該院設置條例第 23 條規定，將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函送本部。茲將審核情形分述如次： 

（一） 計畫實施之查核 

112 年度業務計畫為科研計畫、軍種委託計畫、科專計畫、其他政府機關委託計畫及民間委託

計畫等。各項計畫執行結果，計執行國軍必要武器裝備之基礎、應用技術及系統發展所需關鍵技術

之科學研究計畫 31 項；辦理國軍各項武器系統產製及支援國內外武器系統裝備相關維修服務計畫

281 項；配合政府振興經濟及提升產業競爭力之政策，推動軍民通用科技發展計畫、參與協助國內

產業轉型升級之科技專案計畫 9項；將國防研發所累積工程技術、研發成果及裝備設施，接受其他

政府機關委託，提供各項專業服務計畫 32 項；將國防科技衍生之相關技術能量，接受民間產業、

財團法人及國營事業委託，提供各項專業服務計畫 61 項等。 

（二） 收支營運之審核 

112 年度收入預算數 1,213 億 4,591 萬餘元，執行結果，決算數 1,058 億 9,568 萬餘元，較預

算減少 154 億 5,022 萬餘元，約 12.73％，主要係承接三軍委託計畫之勞務收入較預計減少所致；

支出預算數 1,174 億 5,955 萬餘元，執行結果，決算數 970 億 4,287 萬餘元，較預算減少 204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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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8 萬餘元，約 17.38％，主要係承接三軍委託計畫較預計減少，相關投入成本隨減所致；收支

相抵，稅前賸餘 88 億 5,281 萬餘元，經減除所得稅費用 16 億 7,896 萬餘元後，稅後賸餘 71 億

7,384 萬餘元，較預算賸餘 31 億 908 萬餘元，增加 40 億 6,475 萬餘元，主要原因如上開支出減少

之說明。 

（三） 資產負債及淨值 

112 年 12 月 31 日資產總額 1,402 億 893 萬餘元，其中流動資產 1,217 億 2,374 萬餘元，占

86.82％；非流動資產 184 億 8,518 萬餘元，占 13.18％。負債總額 1,071 億 840 萬餘元，占資產

總額 76.39％，其中流動負債 1,021 億 3,023 萬餘元，占資產總額 72.84％；非流動負債 49 億 7,816

萬餘元，占資產總額 3.55％。淨值 331 億 53 萬餘元，占資產總額 23.61％，包括基金 135 億 8,064

萬餘元、資本公積 11 億 8,377 萬餘元及累積賸餘 183 億 3,611 萬餘元。 

（四） 重要審核意見 

1. 中科院延攬科技專長軍職人員，及選派院內科技軍官赴國軍單位交流

歷練相關作業未臻周妥，允宜檢討改進。 

依 110 年 5 月 28 日修正公布之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下稱設置條例）第 33 條第 1項

規定：「本院得於不逾設立時軍職編制員額限度內，任用具科技專長軍職人員。」其修法理由，係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下稱中科院）於 103 年 4 月轉型行政法人後，無法進用軍職人員，影響國防

大學理工學院國防科技人才培育、招生及具軍事背景之專業人員參與國防研究。為因應國防自主之

國家政策及各軍種武器系統研究發展需要，該院亟需熟悉陸、海、空、資通電軍環境之科技軍職人

員，爰增訂該院得不逾設立時軍職人員編制員額數 858 人內，任用具科技專長軍職人員。經查中科

院進用軍職科技人才情形，核有下列事項：  

（1） 中科院延攬之軍職人員逾 9成不具科技專長：經查中科院於 111 及 112 年

度公開招考國軍具理、工學資人員調任中科院服務，以提升整體國防科技研發能量。兩年度分別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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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進用 28 人及 24 人，惟分別僅有 1 人及 3 人具有科技專長，其餘高達 9 成以上皆未曾歷練過科

技專長工作（原任職務包括陸軍副食供應中心綜合科科長、海軍海鋒大隊後勤綜合科科長、國防大

學總務處行政官、臺北市後備指揮部部本部監察官等），核與設置條例第 33 條第 1項規定未合，且

進用人員屬中校階級分別為 5 人及 4 人，占全部進用人數 17％，考量國防科技人力養成，需長期

培育及訓練方能蓄積足夠國防科技研發能量，以作出適當之反饋及貢獻，進用中校階級軍官，允應

考量是否仍有足夠之服役年資，可使其能有效提供國防科技研發貢獻，避免受限於退伍年限，調職

生效後尚未完成國防科技人力養成，即需退伍等情事，經函請國防部督促檢討妥處。據復：招考資

格不侷限於報考人員現職軍職專長與中科院科技軍官編制專長一致，俾擴大選員基礎，藉由嚴格之

考選機制於人員錄取後，依國軍人員分類作業程序於考核通過後取得軍職專長，以廣納符合理、工

學資背景且具有科研潛質之軍官投入科研事務，另人員分發派職後，經實施 6個月專案考核後始得

留用，並納入中科院軍職人員經管培訓機制，俾發揮渠等所長，貢獻於國防產研任務。 

（2） 中科院派赴國軍單位交流歷練科技軍官，未參與交流單位裝備研改、維保、

延壽等實務工作：國防部為使中科院科技研發結合國軍建軍備戰實需，期藉科技軍官至國軍單位交

流歷練，以賡續充實是類人員軍事素養，深化國防科研能量，訂定「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科技軍官

至國軍單位交流歷練實施計畫」，透過中科院科技軍官派赴國軍交流單位，參與裝備研改、維保、

延壽等實務工作，藉以發掘裝備運用癥結，據以研發（改）高性能武器裝備，提高裝備運用效益。

經查該院自 111 至 113 年度分別派出 2人、12 人及 10 人至國軍單位交流歷練，惟相關國軍單位並

未依照交流需求任務指派相關人員參與交流單位裝備研改、維保、延壽等實務工作，不利於深化國

防科技研發能量及達成「用兵」與「造兵」契合提升整體國防戰力之目的，經函請國防部督促檢討

改善。據復：113 年度派赴軍備局科技軍官 2員，因已完成階段性任務，並考量中科院執行海空戰

力提升計畫產研需求，爰提前於 113 年 6 月 1 日歸建，以利整體任務遂行。後續將軍種建軍需求納

入選員交流之考量，據以檢討適員派赴交流，並落實每月任務歸詢與人員管考，俾強化計畫整體實

效及增進「用兵」與「造兵」契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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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科院辦理國軍委託維修案件協助國軍維持裝備妥善，惟將軍種無償

提供之維修料件，納為該院受贈公積，並將不計價之維修料件計入成本，虛減營運成

果，肇致短繳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繳庫數，允宜檢討改正。 

依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下稱中科院）112 年度決算書總說明所揭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

之保管品科目列屬「代計畫委方保管之材料」帳值 16 億 3,229 萬餘元，係軍種委託案結案後交由

該院代為管理之材料，其所有權歸屬軍種（委託單位）所有，惟後續代管材料之運用，據該院表示

當軍種同意代管材料調撥至其他計畫使用時，視為軍種將該代管材料捐贈該院，由代管材料轉列為

材料並同額增列受贈公積，於實際運用時，則借計成本並貸計材料，以表達運用代管材料之專案計

畫實際材料耗用成本。經查該院 112 年度受贈公積因代管材料調撥使用計增加 980 萬餘元，均係使

用幻象機兩型飛彈廠級維修案之代管材料所致。惟查幻象機兩型飛彈廠級維修案委託協議書，已約

定中科院執行本案維修工作所需器材及料件均由空軍提供該院無償使用，且該院維修案報價已扣

除不計價之維修用材料，爰執行本案維修工作使用該代管材料，不應計列成本，該院將空軍無償提

供之維修料件，於使用時納為該院受贈公積，並將不計價之維修料件計入成本，已虛減營運成果，

肇致短繳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繳庫數，經該院統計現有會計帳值資料顯示，可追溯至 106 年度即已發

生此錯帳情事，歷年累計金額達 3,285 萬餘元，經函請國防部督促檢討妥處，並加強相關帳務處理

作業。據復：中科院未就個案契約規範予以區分，致生錯帳情事，為忠實表述實質之交易事項，業

於 113 年 6 月 24 日完成相關會計帳務處理，並已研擬適切分錄釋例，為後續類案之參據，另涉及

淨值會計項目（基金、公積、賸餘等）之帳務處理作業，將統由財務室審核原始憑證完整性後辦理。  

3. 中科院執行工安衛生管理作業以保障全體員工生命安全與衛生健康，

惟相關規範未盡完善，允宜研謀改善。 

按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下稱中科院）統計該院 110 至 112 年度工安事故發生情形計有 31 起，

其中有 6 起工安事故係因未使用防護具所致（包括未正確使用防護具）。經查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工安衛生管理作業規定，對械彈爆材及組裝（射擊）測試作業訂有工作服、安全鞋、防護具之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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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與使用相關規定，並於相關自主檢查表、開工審查表當中列有防護具是否已完成整備或穿戴之

檢查項目；並於作業進行前對所有人員實施「勤前準備」教育，依照當日作業內容（含作業品項、

風險危害、人員身心狀況等）實施完整安全提示。惟查上開 6起未使用防護具所致之工安事故，包

括人員上下裝備車進行檢整未使用背負式安全帶致跌落受傷、人員執行裝備車電源測試未使用絕

緣防護具致遭短路引起電弧灼傷等，均非屬械彈爆材及組裝（射擊）測試作業之範圍，經函請國防

部督促檢討非械彈爆材及組裝（射擊）測試作業類別防護具使用之自主檢查、勤前準備教育等措施，

以降低職業災害發生率。據復：中科院將強化人員風險評估及教育訓練，並要求主動發掘作業中潛

在危害，另將透過各單位主管藉由綿密走動式安全巡檢，確認人員於重要道次均依規定穿戴護具，

以落實防護具穿戴並提升人員安全意識。 

4. 立法院決議中科院辦理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國外零件採

購占比不得超過整體 3成，惟尚乏相關管控機制，允宜檢討改善。 

依據立法院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案審查報告（修訂本）決議事項第 30 項，

為確保特別預算經費確實扶植國造自製廠商，請國防部於採購中要求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下稱中

科院）外國進口零件占比不得超過整體 3成。本部前於 112 年度調查海空戰力提升計畫執行情形，

發現中科院截至 112 年 4 月 10 日止完成海空戰力提升計畫列屬 1,000 萬元以上採購案計 141 億

6,763 萬餘元，其中屬內購外貨（國內得標廠商向國外貨源進貨再轉售予中科院）及國外採購之採

購案件共計 62 億 7,060 萬餘元，占 1,000 萬元以上採購案之 44.26％，已逾上開決議事項外國進

口零件占比不得超過整體 3成之要求，經函請國防部督促中科院通盤檢討，據復該院鑑於對外採購

籌獲期程較長，爰於 111 年度提前備料，致單一年度對外採購比率偏高，該院將以全案全期程（特

別預算執行期間為 111 至 115 年度）方式持續管制，落實上開決議事項要求。經追蹤覆核該院辦理

情形，據中科院統計，該院 111 至 112 年度辦理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項目所需料件之決標分攤金

額 2,000 萬元以上採購案件金額共計 235 億 9,925 萬餘元，其中屬內購外貨及國外採購金額共計

88 億 9,750 萬餘元，占 37.70％，雖較 111 年度改善，惟仍超逾 30％；另查國防部前函復該院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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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案全期程方式針對承製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項目中使用外國零件情形進行管制，惟並未訂

定相關管控機制，以確保達成使用外國零件占比不逾 3成之目標，經函請國防部督促檢討改善。據

復：中科院將定期對各海空戰力提升專案產製計畫（單位）統計其籌購外國進口零件比例情形，以

落實全案全期程管制作為，另將鼓勵合作廠商按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供應商建立與管理作業規定

辦理合格供應商認證，以提升國內廠商研製能量。 

（五） 111 年度重要審核意見追蹤查核情形 

本部於 111 年度審核報告非營業部分內列重要審核意見 5項，經賡續追蹤查核實際辦理結果，

仍待繼續改善者 1 項、已研謀改善或依改善措施持續辦理者 4 項（表 1），其中仍待繼續改善者，

經再研提審核意見 1項通知檢討改善。 

表 1 111 年度審核報告非營業部分所列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重要審核意見覆核辦理情形 

重要審核意見標題 說明 

仍待繼續改善 

中科院承接海空戰力提升計畫各項武器裝備系統產製料件國內

商源尚待籌謀擴增，並強化單一商源風險管理機制。 

因國外零件採購占比仍逾 3成，且尚乏相關管控機

制，業再研提審核意見詳「（四）重要審核意見 4.」。 

已研謀改善或依改善措施持續辦理 

1.中科院因應海空戰力提升計畫量產需求進用定期人力，間有

非從事生產之技術性工作或回聘退休人員任高階主管職位等

情事，允宜檢討妥處。 

 

2.中科院為執行海空戰力提升計畫各式精準飛彈之產製作業，

規劃擴建拌藥產能，惟尚無法滿足飛彈量產高峰之需求，允宜

研謀妥處。 

3.中科院執行陸軍野戰防空系統之產品驗交品質管制作業，欠

缺「全系統功能聯測」項目之規範，亟待檢討改善。 

4.空軍司令部委託中科院執行萬劍飛彈系統、雄昇飛彈系統等 2

案委製協議書之逾期罰則與國防部部頒標準不符，亟待檢討

改進。 

茲將該行政法人 112 年度收支營運及資產負債情形，分別列表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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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收支營運表  
中華民國 112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目 
預 算 數 決 算 數 決 算 數 與 預 算 數 

比 較 增 減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收 入 合 計 121,345,912 100.00  105,895,685 100.00  - 15,450,226 - 12.73  

業 務 收 入 120,889,951 99.62  104,606,260 98.78  - 16,283,690 - 13.47  

業 務 外 收 入 455,961 0.38  1,289,424 1.22  833,463 182.79  

支 出 合 計 117,459,558 96.80  97,042,873 91.64  - 20,416,684 - 17.38  

業 務 成 本 與 費 用 117,444,587 96.78  97,017,370 91.62  - 20,427,216 - 17.39  

業 務 外 費 用 14,971 0.01  25,502 0.02  10,531 70.35  

稅 前 本 期 賸 餘 （ 短 絀 ） 3,886,354 3.20  8,852,811 8.36  4,966,457 127.79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777,271 0.64  1,678,969 1.59  901,698 116.01  

稅 後 本 期 賸 餘 （ 短 絀 ） 3,109,083 2.56  7,173,842 6.77  4,064,759 130.74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平衡表  
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目 
112 年 12 月 31 日 111 年 12 月 31 日 比 較 增 減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資 產 140,208,934 100.00  110,096,915 100.00  30,112,019 27.35  

流 動 資 產 121,723,749 86.82  92,151,664 83.70  29,572,084 32.09  

非 流 動 資 產 18,485,185 13.18  17,945,250 16.30  539,934 3.01  

負 債 及 淨 值 140,208,934 100.00  110,096,915 100.00  30,112,019 27.35  

負 債 107,108,401 76.39  84,054,368 76.35  23,054,033 27.43  

流 動 負 債 102,130,239 72.84  79,812,948 72.49  22,317,290 27.96  

非 流 動 負 債 4,978,162 3.55  4,241,420 3.85  736,742 17.37  

淨 值 33,100,532 23.61  26,042,547 23.65  7,057,985 27.10  

基 金 13,580,643 9.69  13,580,643 12.34  － －  

資 本 公 積 1,183,779 0.84  582,252 0.53  601,572 103.31  

累 積 餘 絀 18,336,110 13.08  11,879,651 10.79  6,456,458 54.35  

註：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112 年底及 111 年底各有 32,911,085,861 元及 31,008,777,590 元。 


